
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冷氣補助經費使用規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.05.07行政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03.11行政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.03.17行政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冷氣補助依據 

      依據教育局 115年 3月 10日發文，高市教中字第 11531656500號案辦理。 

（一）配合教育部「班班有冷氣」政策，高雄市政府為提供國中小、高中職等三級學校學生同

樣有舒適學習環境，並減輕家長經濟負擔，爰運用自籌款增加市立高中職之補助。惟補

助經費如有不足時，高中職學校仍得依實際需求酌收冷氣電費及維護費。 

（二）學校應本權責將旨案補助冷氣電費、維護費撙節運用，為鼓勵學校推行節能教育，如有

剩餘款免予繳回，學校可用於改善學校設施設備及電氣檢驗，並以不向教職員工收取冷

氣使用費為原則。 

（三）冷氣維護內容包含濾網清洗、散熱片清潔、外部及零件清潔、電源及管線檢查、冷媒檢

查(查漏及重填冷媒)、高壓清洗等項目。為減少安全事項肇生機率及維持節電效能，須

於 115年 8月 31日前，完成校內自行規劃冷氣清潔維護進度，且至少需完成班級教室之

冷氣維護清潔，相關紀錄應留校備查。 

（四）冷氣開放時間應以實際高溫需求作為冷氣啟動使用條件，非僅能在特定月份或特定時段

開啟冷氣。學校冷氣使用管理原則應透過行政會議、各公開場合或班親會等時機，讓親

師生知悉，避免產生誤解或疑慮。 

（五）為妥善管理教學及辦公場所冷氣設備，讓教職員生能在舒適環境下辦公、學習，培養全

校教職員工生節約能源觀念，並建立全校共同遵循之校內節能措施，達成冷氣補助費充

份使用及避免不必要之誤解，特訂定本規範。 

二、經費補助及分配說明（補助經費會隨教育局補助政策或班級數變動而滾動式修正） 

（一）115年度本校共獲補助 1,047,846元。（補助電費 962,676元。維護費 85,170元。） 

     1.冷氣電費： 

        普通班及集中式班級數*2台冷氣*每年 5個月，每月 22天(110天)*每天 8小 

        時*每台冷氣每小時耗電 2.2度*每度電(高壓 3.75元/低壓 3.18元)*1.3(彈性加給  

        30%)。 

     2.維護費：普通班及集中式班級數*2台冷氣*每台冷氣 835元。 

        

（二）補助經費使用分配方式: 

1. 學生冷氣電費為 70%：用於班級冷氣與專科教室使用:多元選修、領域跑選、校本課程、社

團、彈性課程、自主學習等由相關單位處理冷氣卡。 

2. 學校彈性使用為 30%：用於行政與教師辦公室、大型集會、活動講座、各項比賽、師生研

討會等。 



3. 上述兩項若有餘額將做為學校冷氣維護費使用 

承上經費試算分配如下表所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元 

電費補助 

962,676 

 

對象 比例 經費 說明 

學生

70% 

673,873 

42.38% 

 

408,000 

 

408,000元/51班，各班補助總經費 8,000

元，分上、下學期各 4,000元。 

27.62% 265,873 跑班及專科教室使用: 

多元選修、領域跑選、校本課程、社團、

彈性課程、自主學習等由相關單位處理冷

氣卡。 

學校 30% 288,803 學校自行彈性使用： 

使用於教職員辦公室、大型集會、活動講

座、各項比賽、師生研討會等。 

維護費 

85,170 

全校班級 102台 85,170 本校日間部與進修部共計 51個班， 

每班 2臺冷氣，補助 102台維護費， 

每台 835元。 

合計 

1,047,846 

100% 1,047,846 各班獲得補助金額，以儲值冷氣卡來執

行。若卡片遺失，並須自費儲值。 

請各班務必善盡保管之責及撙節使用。 

三、本規範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 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修正時亦
同。 


